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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

储蓄存款合同纠纷

银 行 借 记 卡 乖 乖 地 躺 在 自
己的钱包里，手机短信却称自己
的借记卡在大连取款 2 万元。省
会 市 民 陈 某 认 为 发 卡 银 行 没 有
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，银行则认
为 是 陈 某 没 有 保 管 好 密 码 才 导
致的损失。那么，这个损失到底
该由谁来承担？近日，石家庄市
桥 西 区 人 民 法 院 依 法 审 结 了 这
起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。

今年 2 月的一天凌晨，陈某
的手机连续收到某银行发来的 7
条短信，提示他尾号 5189 的借记
卡 有 7 笔 异 地 跨 行 取 款 ，共 计 2
万元，手续费 100 元。

陈 某 的 这 张 借 记 卡 是 2012
年在某银行网点办理的贵宾卡，
一直在正常使用，可自己人在石
家庄，卡就在自己的包里，怎么会
在大连取钱呢？陈某想到，自己
的卡很可能是被盗刷了。随即，
他拨打某银行的客服电话，将此
借记卡办理了挂失，并携带借记
卡前往公安机关报案。

过了几天，陈某到某银行查
询，银行确定陈某的借记卡在大连
发生了取款交易。然而，对于谁应
该承担这笔损失，陈某和某银行各
执己见，经过多次协商仍未达成一
致意见。随即，陈某将某银行告上
法庭，要求其赔偿自己银行卡被盗
取产生的经济损失。

法 庭 上 ，某 银 行 辩 称 ，陈 某
在盗取发生前，曾在大连一自动
取款机进行过异地取款的行为，
而 盗 取 的 两 万 元 也 是 在 这 台 自
动 取 款 机 上 进 行 的 。 正 是 因 为
陈 某 对 卡 及 密 码 的 保 管 存 在 过

错，才导致伪卡交易成功，后果
应由陈某承担。

同 时 ，银 行 辩 称 ，该 案 件 系
犯罪分子盗取银行卡资金行为，
应当根据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，
待 侦 查 机 关 就 银 行 卡 资 金 被 盗
一案侦查完毕，陈某再通过诉讼
或其他方式追回存款。

桥西法院经审理认为，陈某
向银行申请借记卡，银行根据陈
某的申请向其发卡，双方之间形
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，银行应保
障 储 户 的 存 款 安 全 。 陈 某 的 借
记卡被盗刷系异地伪卡交易，且
在发现存款被盗刷后及时报警，
其本人无过错。因此，法院认定
银 行 向 陈 某 发 放 的 借 记 卡 及 交
易系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，故
其 应 承 担 未 尽 到 安 全 保 障 义 务
的违约赔偿责任。

尽 管 陈 某 的 借 记 卡 被 盗 取
存在刑事犯罪嫌疑，但由于陈某
同 某 银 行 之 间 存 在 民 事 法 律 关

系 ，故 本 案 应 作 为 民 事 案 件 受
理，银行以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为
由 主 张 将 本 案 移 送 公 安 机 关 不
成立，法院不予支持。

法院还认为，陈某持有的借
记卡具有存取现金、刷卡消费等
功能，账户内的存款由发卡行按
照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规 定 的 相 应 存
款 利 率 和 计 息 方 法 向 陈 某 支 付
利 息 ，还 应 保 障 储 户 的 存 款 安
全，对储户的信息应当负安全保
障的义务，亦要对向陈某发放的
银行卡本身的安全性予以保障，
并 理 应 承 担 伪 卡 识 别 义 务 。 根
据查明的案件事实，涉案的 7 笔
交易属于伪卡交易，银行无证据
证明陈某对密码泄露存在过错，
且 凭 密 码 进 行 交 易 的 前 提 是 持
卡 人 持 真 实 的 银 行 卡 进 行 交 易
的 情 况 ，不 适 用 本 案 的 伪 卡 交
易 。 故 对 银 行 提 出 的 陈 某 对 密
码保管不善，应承担相应后果的
辩解意见，不予支持。

最终，法院依法判决某银行赔
偿陈某存款损失20100元及利息。

【开庭法院】

7星期五

2017年 11月 17日就案说法责编：古孟冬 电话：0311-89920069

邮箱：fayuanzk@126.com

男子两次获刑不悔改
潜进医院盗窃再进宫

银行卡被异地盗刷银行卡被异地盗刷
责任谁来担责任谁来担

□ 本报记者 李胜男

人在河北涿鹿，银行卡带
在身上，消费却在江西吉安，
张 家 口 的 石 某 把 开 户 银 行 告
上了法庭。11 月 10 日，涿鹿县
人 民 法 院 成 功 调 解 了 这 起 案
件，双方庭外和解，银行赔偿
石某 70%的损失。

石某十分纳闷，自己是个
农民，从未离开过涿鹿，银行
卡也一直在身边，并未遗失，

也 从 未 借 给 他 人 使 用 ，而 银
行 卡 上 的 存 款 却 被 消 费 了 。
石 某 判 断 可 能 是 银 行 卡 被 盗
刷 了 ，于 是 迅 速 向 公 安 机 关
报案。

今 年 3 月 8 日 ，石 某 将 开
户银行告上法庭，要求银行返
还存款及利息。

审理中，双方对责任问题
颇有争议。石某认为，银行应
履 行 保 护 储 户 存 款 安 全 的 义
务，导致其经济损失，应赔偿
全 部 损 失 。 银 行 对 石 某 诉 称

的事实没有异议，也认为银行
应 履 行 保 护 储 户 存 款 安 全 的
义务，对储户存款被盗事故愿
意 在 公 安 机 关 侦 破 后 承 担 责
任。但同时认为，石某作为储
户 没 有 妥 善 保 护 好 自 己 的 银
行卡密码，导致密码被窃取，
对此也应承担相应责任。

法官查阅了大量的资料，
并 将 类 似 案 例 的 判 决 结 果 和
法律依据释明给双方。最终，
在法院的调解下，双方达成赔
偿协议。

望 子 成 龙 是 每 一 个 父 母 的
心 愿 ，张 家 口 的 王 先 生 也 是 如
此。为了让当兵复员回家的儿
子能够有份稳定的工作，王先生
花费 27 万元托人给儿子安排工
作，结果工作久盼没着落，只得
诉 至 法 院 讨 费 用 。 11 月 10 日 ，
张家口市桥西区人民法院审结
了这起纠纷案。

2013 年 12 月，王先生的儿子
从部队退伍回来一直在家无所
事事。看着儿子工作一直没有
着落，王先生心里很是着急。王

先生经打听找到中间人李某，李
某称其舅舅可以为王先生的儿
子安排去铁路部门工作，于是，
王先生十分痛快地和李某达成
了口头协议，王先生支付相关费
用 27 万元。

然而，一年过去了，李某并
没有按照约定办成为王先生儿
子找工作的事，王先生多次要求
李 某 退 还 27 万 元 钱 ，李 某 只 返
还 了 2 万 元 ，其 余 款 项 拒 不 返
还。无奈，王先生只得将李某告
上法院，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
归 还 所 欠 款 项 25 万 元 及 利 息
2.25 万元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诉
讼费用。

法院审理认为，找工作应通
过合法正规的竞聘途径，托关系
找工作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
法规的相关规定，亦违背了社会
道德规范，当事人请求返还请托
款的主张，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
的受理范围，遂驳回了原告的诉
讼请求。

本案中，王先生花钱托“能
人”给儿子“走后门”找工作，鸡飞
蛋打后才想到走正规途径讨要

“中介费”。然而，受法律保护的
民事合同首先要合法，而且一定
是不得有损社会公共利益和道德
规范的。因此，王先生只得为自
己“走后门”的行为买单。如今，
行政事业单位招聘人才都遵循公
开、透明的公平竞争原则，期待暗
箱操作“走后门”获取工作的做法
已经行不通了，在此提醒人们最
好踏实通过提升自己能力获取相
应职位，别像案中王先生一样搬
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

今年 1 月 15 日，张甲驾驶冀 A 牌照
货车和 挂 车 在 广 西 百 色 市 与 张 乙 驾 驶
的豫 P 牌照挂车发生碰撞，造成两车受
损 及 张 甲 车 上 的 乘 车 人 刘 某 受 伤 的 交
通事故。经百色市交警部门认定，张甲
负 事 故 全 部 责 任 ，张 乙 、刘 某 无 责 任 。
因 冀 A 货 车 在 某 保 险 公 司 河 北 分 公 司
投保交强险及商业险，与某保险公司河
北分公司未达成赔偿协议，张甲所在的
某运输公司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，要求
其赔偿各项损失共计 16.39 万元，并承担
诉讼费。

某保险公司河北分公司承认运输公
司在本案中所主张的事实，但认为挂车
没有在公司投保，应当扣除未在公司投

保的挂车的施救费；运输公司未提供车
辆的维修发票，该车辆是否实际进行维
修没有依据，不应承担车损；公估费及诉
讼费不予承担。

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认为，
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机动车保险合同是双
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，内容合法有
效，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权利
义务。在保险期间被 保 险 车 辆 发 生 交
通事故，属于保险合同承保的保险责任
范围，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承担保
险赔偿责任。关于车辆损失，应首先以
实际修理费用为赔偿依据，未实际修理
的 则 应 以 预 估 的 数 额 确 定 。 因 本 案 事
故车辆没有实际修理，应以双方协商选
定、本院依法委托的公估机构作出的对
本 案 车 辆 损 失 的 鉴 定 结 论 确 定 损 失 数

额 ，即 车 辆 损 失 为 14.9 万 多
元 ，并 由 被 告 在 车 损 险 限 额
20 万元内进行赔付。关于施
救 费 用 6500 元 ，虽 然 原 告 提
交 了 正 规 的 施 救 费 发 票 ，但
是该费用包含了未在被告处
投 保 的 挂 车 的 施 救 费 用 ，且
原 告 对 此 事 实 认 可 ，故 本 院
对 施 救 费 酌 情 支 持 3500 元 。
关 于 公 估 费 7600 元 ，该 费 用
系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
险 事 故 的 性 质 、原 因 和 保 险
标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
的、合理的费用，应当由保险
人承担。

最终，法院判决被告保险公司给付
原告运输公司车辆损失费、施救费、公估

费共计 16 万余元；驳回原告运输公司的
其他诉讼请求；案件受理费 3578 元，减半
收取计 1789 元，由被告保险公司交纳。

30 岁 刚 出 头 的 男 子 张
某 曾 因 抢 劫 罪 三 次 入 狱 ，
出 狱 后 不 思 悔 改 ，继 续 作
案 ，5 个 月 内 疯 狂 抢 夺 、抢
劫 13 起 。 近 日 ，行 唐 县 人
民 法 院 依 法 判 处 张 某 有 期
徒 刑 15 年 2 个 月 ，并 处 罚
金 1.7 万 元 ，剥 夺 政 治 权 利
三年。

自 2006 年以来，张某因
犯有抢夺、抢劫罪曾三次被
判刑入狱，2016 年 9 月刑满
释 放 后 ，其 不 思 悔 改 ，竟 重
操旧业。自 2016 年 11 月至
2017 年 4 月间，张某利用天
黑或人稀之机，在行唐县城
附 近 的 公 园 、河 边 、僻 静 小
巷 、田 间 小 路 ，进 行 疯 狂 抢
夺 、抢 劫 ，作 案 目 标 多 为 单
独出行的女子，抢的多是现
金 、手 机 、首 饰 等 贵 重 物
品 。 一 时 间 ，人 心 惶 惶 ，严
重影响社会治安。

法院审理查明，张某在

5 个 月 内 作 案 13 起 ，其 中 4
起 为 抢 夺 行 为 ，抢 夺 现 金
800 元及手机，其余 9 起为抢
劫 行 为 ，抢 劫 现 金 1.6 万 余
元及多部手机。

法院审理认为，张某以
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，
多次采用暴力、胁迫手段强
行劫取被害人财物，其行为
已构成抢劫罪和抢夺罪，其
行 为 对 受 害 人 造 成 了 极 大
伤 害 。 张 某 在 刑 满 释 放 后
不满 5 年内重新犯罪，依法
构 成 累 犯 ，应 依 法 从 重 处
罚 。 为 了 维 护 良 好 的 社 会
秩 序 ，严 厉 打 击 刑 事 犯 罪 ，
还 人 民 群 众 一 个 安 全 的 生
活生产环境，人民法院依照

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刑 法》有
关规定，判处张某有期徒刑
15 年，并处罚金 1.5 万元,剥
夺 政 治 权 利 三 年 ；犯 抢 夺
罪，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，并
处 罚 金 人 民 币 2000 元 。 数
罪并罚，决定执行上述刑事
处罚。

疯狂抢劫种恶果
罪有应得获重刑

□ 范吉英

近日，保定高新区人民
法 院 审 结 了 一 起 职 务 侵 占
案，依法判处被告人杨某有
期徒刑 6 个月，缓刑 2 年。

杨 某 家 住 曲 阳 县 某
村。2007 年 12 月，杨某利用
担 任 保 定 某 公 司 业 务 经 理
职务上的便利，以非法占有
为目的，擅自将黑龙江某局
给付保定某公司的货款 3.5
万 元 占 为 己 有 。 2015 年 1
月 ，杨 某 再 次 利 用 职 务 之
便，擅自将保定某公司销售
给黑龙江某局的货物，以长
春 某 商 贸 公 司 的 名 义 签 订
合 同 、收 取 货 款, 长 春 某 商
贸公司收取货款 21.51 万元

（其中含代销某公司货款 3.6
万元），扣除手续费后，将剩
余 货 款 15.7 万 余 元 打 入 杨
某个人账户，杨某将 15.7 万
余 元 货 款 占 为 己 有 。 案 发
后，被告人杨某退赔保定某
公司 17 万元，并取得谅解。

法院审理认为，被告人
杨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将
保定某公司 19.2 万余元货款
占为己有，数额较大，其行为
已构成职务侵占罪。被告人
杨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
依法可从轻处罚；退赔并取
得 谅 解 ，可 酌 情 从 轻 处 罚 。
综合全部事实、情节及社区
矫正机关认定书，可对被告
人杨某适用缓刑。法院依法
对杨某作出了以上判决。

因手头紧，被判处过两
次 刑 罚 的 杨 某 竟 将 贼 手 伸
向 了 医 院 病 人 的 救 命 钱 。
近日，井陉县人民法院运用
简 易 程 序 ，实 行 独 任 审 判 ，
公 开 开 庭 审 理 了 杨 某 盗 窃
案，依法判处杨某有期徒刑
10 个 月 ，并 处 罚 金 人 民 币
2000 元。

被 告 人 杨 某 现 年 30
岁 。 2009 年 10 月 16 日 ，因
犯盗窃罪，杨某被井陉矿区
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 年
6 个 月 ，并 处 罚 金 2000 元 ，
2010 年 12 月 21 日 刑 满 释
放 。 2012 年 5 月 4 日 ，因 犯
盗窃罪，杨某被平山县人民
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，
并 处 罚 金 1000 元 ，2012 年 8
月 25 日刑满释放。

杨 某 出 狱 后 不 思 悔
改 ，在 手 头 紧 的 情 况 下 又
伸 贼 手 。 2017 年 3 月 27 日
凌 晨 ，杨 某 驾 车 窜 到 井 陉
县 一 家 医 院 病 房 内 ，趁 病
人 熟 睡 之 机 ，盗 窃 陪 床 家

属 岳 某 人 民 币 3000 余 元 。
案 发 后 ，杨 某 将 赃 款 全 部
退赔被害人。

法院审理认为，被告人
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秘
密 窃 取 他 人 财 物 ，数 额 较
大 ，其 行 为 已 构 成 盗 窃 罪 ，
事 实 清 楚 ，证 据 确 实 、充
分 。 杨 某 曾 因 犯 盗 窃 罪 被
两 次 判 处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刑
罚，在刑罚执行完毕 5 年内
又 犯 应 当 判 处 有 期 徒 刑 以
上 刑 罚 之 罪 ，系 累 犯 ，依 法
应 当 从 重 处 罚 。 杨 某 认 罪
态 度 较 好 ，并 已 退 赃 ，可 以
从轻处罚。近日，井陉法院
依照刑法相关规定，对杨某
作出了上述判决。

在此奉劝那些企图不劳
而获的人：莫伸手，伸手必被
捉。尤其是那些被判处过刑
罚的人，一定要改邪归正，重
新做人，靠勤劳致富，千万不
要心存侥幸铤而走险，否则
将面临更严重的刑罚。

近 日 ，临 漳 县 人 民
法院依法审结一起绑架
案，被告人娄某被判处
有 期 徒 刑 5 年 ，并 处 罚
金 5000 元。

被 告 人 娄 某 与 11
岁的被害人小明（化名）
系 同 村 ，两 家 相 邻 不
远 。 2014 年 11 月 14 日
下午，被告人娄某在小
明上学的路上，将被害
人骗至长期无人居住的
王某家中，持刀进行威
胁，并用绳子捆绑被害
人，用胶带封住被害人
的嘴。随后，娄某用新
电话卡，匿名向小明的
家人发信息索要赎金 5
万元，并威胁其家人不
许报警。直至当日晚，
被告人娄某仍未收到小
明家人的赎金。由于害
怕，被告人娄某将控制
小明的地点告知了小明
家人后畏罪潜逃。2017
年 5 月 ，被 告 人 娄 某 被
抓获。

法 院 审 理 认 为 ，被
告人娄某以勒索财物为
目的绑架他人，其行为
已构成绑架罪，公诉机
关指控的罪名成立。被
告人娄某在绑架被害人
小 明 的 过 程 中, 虽 有 捆
绑 情 节, 但 在 索 要 钱 财
未 果 的 情 况 下, 及 时 电

话告知被害人亲属，归案后又补偿
被害人一定的经济损失,取得被害
人谅解，可从轻处罚。法院遂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三
十 九 条 第 一 款 、第 六 十 七 条 第 三
款、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对被告人做
出了上述判决。

绑架罪是指行为人使用暴力、
胁迫或者其他方法，以勒索财物为
目的绑架他人，或者绑架他人作为
人质的行为。行为人只要实际控
制、劫持了被害人，就构成犯罪既
遂。在本案中，被告人娄某以索要
钱财为目的对被害人实施了捆绑
等行为，已触犯刑法规定，构成了
绑架罪。

在此提醒，平时一定要加强对
儿童的保护，防止不法分子对儿童
实施犯罪。

银行卡明明在身边，卡里的钱却
不翼而飞了。银行卡被盗刷现象屡见
不鲜，我们应该如何避免银行卡被盗
刷呢？那就需要人们在日常用卡时提
起注意，如存取款时注意卡口、键盘是
否有异样，到超市、饭店消费刷卡时注
意遮挡密码，开通短信提醒功能，及时
了解账户动账情况。一旦遭遇盗刷，
又该如何应对呢？首先应该像案例中
的陈先生那样，拨打银行的客服电话
挂失银行卡，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；其
次要留存证据，以证实银行卡就在自
己身边，如可到附近的银行网点存取
款等；第三是到公安机关报案。

提醒银行卡被盗刷 储户状告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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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公估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确定损失数额

职务侵占19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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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本报记者 梁 燕
通讯员 景世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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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法院判决】

□ 李忠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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